
行业管理机构吊销出稆汽车经甫许可证件

和车辆营运证件。

第五十五条 擅 白关闭或者改变出朔

汽车站场刖途的,曲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

门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未改正的,处 以五

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五十六条 出租汽车经苟企业经服

务质量考核不合格的,「h出 相汽车行业管

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,怙节严重的,责令

停业整顿;经整顿仍达不到要求 H勺 ,吊丨以

吊销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件和车辆营运

证件。

第五十七条 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机构

做出停业整顿、吊销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

件和车辆营运证件或者对个人做出五千元

以上、对单位做出工万元以上罚款处罚决

定的,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

权利。

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,涉及

违反卞L会治安、交逦安仝、质里技本监督、

税务、价格、工商行政管理等法律法规 |o

行为,由 白关行政上符部门依法处理。

第五十九条 交逦运输行政主常 nF门

及其出租汽车行业筒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

出租汽车行政筒理活动中ll用职杈、玩忽

职守、 nl私舞弊、索贻受贿的,依 法给子

行政处分;构 成犯罪的,HH司 法机关依法

追究刖刂i责任;给当穹j人造成经济损失的 ,

依法承担赔偿责仟。

第七章 附  则

第六十条 本条例白⒛“ 年 3月 l冂

起施行。

陕西省实施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

通用语言文字法》办法

(20"年 7月 凼 日陕西省第十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

2010年 3月 笳 日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正 )

第-条 为了实施 《中华人民共和冂

「l家通用浯言文字法》,结合本省实际,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四家通用语吉

文字,足指普通话和规范汉字。

第三条 回家通用语占文字在本省行

政区域内的使用、 h· 理和监督,适 用本

办法。

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、

协调推广普lnl话 、推行规范汉字I仵 ,对

开展国家通用语占文字I作所需人员和经

费f以保障。

乡 (镇 )人民政府应当按 Rrl上级人民

政府的要求 ,做好旧家通用语吉文字I作。

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R政府语言文宁

I作部门负责

"家
通用讦古义字推广使川

的管tJ和监督工作,其办芈机lJ设在冂级

人民政府教茼行政常理部门。语言文字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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丨     作吉阝门的职责是 : 教学用语用字,培养学生使用国家通用语

(— )组织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 吉文字的能力。

法律、法规 ; 学校、幼儿园及共他教育机构的教育

(=)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国家通用语  教学 用书、试 卷、教师 板书 以及校刊

言文字工作规划 ;
(报 )等 ,应当使用规范汊字。

(三 )组织对冂家逦用语言文字工作  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普通话和规

的评估检查 ;

(四 )协调、指导、监督各部 门、各 及其他教育机构办学水平督导、评估和考

行业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I作 ;       核的内容。

(五 )开展擗广普通话和擗行规范汉   第九条 广播电台、电视台以普通话

字的宣传活动 ; 为播音、节目主持、采访等工作的基本工

范汉字的使用情况,列入对学校、幼儿园    Ⅱ

(六 )组织、指导普通话和规范汊字  作用语。

的培训、测试 ; 电影、电视的字幕及共他公示性的文

〈七)开 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、 字,应当使用规范汊字。

使用工作的调查研究;            第十条 商业、邮政、电信、公路、

(八 )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。   铁路、民航、水运、文化、体育、医疗卫

教育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民政、 生、旅游、餐饮、娱乐、网络、银行、保

公安、交通、建设、文化、体育、卫生、 险、证券等公共服务行业,提倡以普通话

商务、旅游、新闻出版、广播电视、信息  为服务用语;直接面向公众服务的从业人

产业、工商行政管理、档案等有关部门应  员应当以普通话为基本服务用语。

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,对本系统、本行业   第十一条 下列情形,应当以普通话

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进行管理  为基本用语;                 |
监督。 (一 )电影、电视剧用语;

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  (二 )汉语文音像制品、有声电子出

部门应当按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评估  版物用语 ;

标准和评估办法,对本行政区域、本系统   (三 )运 动会、博览会、演唱会、庆    ∷

内田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实施检查评估, 典活动等的解说 ;

并对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子以表彰。   (四 )展 览馆、博物馆、纪念馆、科

第七条 国家机关和具有管理公共事  技馆等的讲解 ;

务职能的事业荦位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   (五 )面 向公众服务的导游、播音、

公务用语用宇。 话务等。

国家机关和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   第十二条 下列人员的普通话水平应

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办公、会议、接受媒  当达到Fl家 规定的等级标准 :

体采访等面向公众的发言及公务活动中,   (-)广 播电台、电视 台的播音员、

应当使用普通话。 节目主持人和影视话剧演员达到一级乙等

第八条 学校、幼儿园及其他教育机  以上,其中省级广播电台、电视台的播音

构应当以普通话和规范汊字为基本的教育  员和节目主持人达到一级甲等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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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工 )教师达到工级乙等以上,其 中

语文教师、幼儿园教师和刈夕卜汉语教学教

师达到二级甲等以⊥,普通话教师和语音

教师达到一级乙等;学校其他人员达到三

级甲等以上 ;

(三 )公共服务行业中从事播音、解

说、话务、导游等以普逦话为工作语言的

人员达到二级甲等以上 ;

(四 )田家机关工作人员达9l三 级甲

等以上。

第十三条 对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

的人员,尚未达到国家规定普通话等级标

准的,应当进行培训。

第十四条 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的人

员,达到规定等级标准的,由 省级语言文

字工作部门颁发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。

第十五条 国家机关和具有管理公共

莩务职能的事业带位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 ,

根椐沟通和交流的需要可以使用方言。

第十六条 下列情形,应当以规范汉

字为蹇本用字 :

〈一)各类名称牌、指示牌、

llJ牌 、标语 〈牌)等牌匾用字 ;

(二 )各 类公文、公务印章、信笺、

信封、档案、合同、广告、公务名片、票

据、报表、宣传材料等用宁 ;

(三 )各 类报纸、期刊、图书、电子

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物、音像制品等出版物

的用字 ;

(四 )本省内销售的商品名称、包装、

说明等用宇 ;

(五 )各类电子屏幕用字 ;

(六 )各类证件、徽章、旌旗、奖状、

奖牌等用字 ;

(七 )医 疗机构出具的病历、处方、

检验报告等用字 ;

(八 )有关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、评

(二 )老衤号牌匾的原有字迹 ;

标志牌、   (四 )题词和llJ牌的手书字 ;

估报告、鉴定报告、公证义书等月l字 ;

(九 )电子信启处理和信息技术产 |几

以及在本省注册的网站的网页用字 ;

(十 )臼 然地理实体、行政区划、居

民点、迪路、街道、企业事业单位、建筑

物,以及车站、码头、机场、名胜古迹、

旅游景区等公共场所名称及共设施的用字 ;

(十一)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七条 广告用字不得使用繁体字

和已经废止的异体字、简化字 ,不得使用

错别字,不得利用谐音字改变词语的原义。

第十八条 公共场所、建筑物及其他

设施面向公众的用字,使 fll外 国文字的 ,

应当与规范汊字同时使用,采 用以规范汊

字为主、外国文字为辅的形式,规范汊字

的字体应当大于外国文字。

第十九条 下列情肜,可以保留、使

用繁体字和异体字 ;

(一 )文物古迹 ;

(二 )姓氏中的异体字 ;

(五 )书法、篆刻等艺术作品用字 ;

(六 )出 版、教 学、研 究 中确需 的

用字 ;

(七 )涉及港澳台与华侨蕖务确萧使

用的。

老字号牌 lm^、 手书招牌使用繁体字和

舁体字的,应 当在适当位置设置使∏l规范

汉字的副牌。

第二十条 任何申位和个人刈不规范

用语用字行为有权提出批评 ,并 向有关部

门举报投诉。受理部门应当进行调查处理 ,

并及时予以答复。

新 l司媒体应当加强推广普通话和推行

规范汉字工作的宣传报lU,对社会用语用

字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。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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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-条  国家机关和具有营理公

共卡务职能的事业单位、学校、幼儿冂及

共他教育机构、公共服务单位等违反本办

法规定用语用字的,由县级以⊥人民政府

有关行政 HF· 门对直接责任人员进行批评教

育,并责令限期改正:拒不改 匚的,予以

通报批评,并依法对直按负责的主管人员

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。

第二十二条 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网

络等媒体和各类出版物、电了信息处理和

信息技术产品的用语用字,违反本办法规

定的,由文化、广播电视、新闻出版、信

追产业等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;拒

不改正的,子 以通报批评,并由有关部门

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共他直接责

任人员给子行政处分。

第二十三条 企业名称、商品名称、

南品包装、产品说明以及广告等的用语用

字,违反木办法规定的,由△商行政什理

部闸依法子以查处。

公共场所用字,地名标志牌、建筑物

及其他设施面向公众的用字,违反本办法

规定的,由 民政、建设等有关行政部门依

法予以查处。

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

为,曲聿、法规另有处罚规定的,从共规定。

第二十五条 教育、广播电视、民政、

文化、新闻山版、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行

政管埋部门及共工仵人员,不依法履行职

责或者滥用职杈的,由 其所在中位或者上

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具他

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。

第二十六条 对妨碍、阻挠语言文字

工作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共工

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,由 其所在单

位或者有关行政部门依法予以杏处;违反

治安管埋法律、法规规定的,由 公安机关

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7年 10月 1

日起施行。

总  则

高新技术产业化

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项目与高

新技术企业

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高技

术产业基地

宀新技术产业人才

高新技术产业投融资

第七章 法律责任

第八章 lH  则

第一章 总  则

第一条 为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,促
进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武,根
据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,结合本省实际 ,

制定本条例。

录

陕西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条例

(2010年 5月 ” 日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)

第一章

第工章

第三章

第四章

第五章

第六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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